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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电 力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

议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召开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

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

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

订）》和公司《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

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《关于就广东粤电阳江海上风

电有限公司新开发银行贷款为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提

供担保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审阅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合法性 

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

会议，我们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；全体与

会董事认真审议了上述议案。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、召开

会议的程序和过程中都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

的规定；同时由于上述事项属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

联方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能源集团”）

附属企业发生的担保行为，是关联交易，因此在关联交易表

决时，所有关联方董事都遵守了回避的原则，7 名非关联方

董事一致表决同意上述议案，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方董事存

在违反诚信原则，作出上述决议和披露信息的情形。 

2、公平性 

上述关联担保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关联交

易的标的权属清晰，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、履行其义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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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，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

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可行性 

公司为控股股东广东能源集团提供担保，实质属于公司

为了全资间接子公司阳江风电公司取得新开发银行的项目

贷款而提供的担保。财政部按照《贷款协定》的同等贷款条

件转贷给广东省政府，之后，仍然按照同等贷款条件，由广

东省政府指定广东省财政厅转贷给广东能源后，再由广东能

源集团转贷给阳江风电公司使用。且贷款实际发放采用受托

支付模式，现金流转不经过财政部、广东省财政厅、广东能

源集团的银行账户，阳江风电公司将直接从其在新开发银行

处开立的账户中提取及偿还项目贷款，不会构成广东能源集

团对本公司的资金占用。 

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确保阳江风电公司业务的持续稳

定发展，加快沙扒风电项目建设，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，

拓宽融资渠道，降低融资成本，符合阳江风电公司项目整体

开发的需要，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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